附件

福建省新质生产力并购系列子基金管理机构（第二批）
资质合规自评表 

拟申报机构名称：
 
一、申报机构要求
	项目
	是否符合
	情况说明

	管理机构基本资质
	依法设立的公司或合伙企业，实收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，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股权、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。
	
	

	
	至少有3名具备3年以上资产管理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	
	

	
	基金管理机构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在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	
	

	
	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、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。
	
	

	
	有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制度。
	
	

	
	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和基金发起人认为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
	
	

	管理机构出资情况
	基金管理机构及其关联方出资比例不低于1%。
	
	

	募资及管理能力
	提供首期认缴出资证明文件，且合计出资比例不低于首期认缴规模50%（不含省级母基金）。
	
	

	
	提供产业资本、龙头企业、央企或险资出资证明文件。
	
	

	
	基金关键人士及核心团队过往投资相关并购项目合计不少于3个且成功退出不少于1个。
	
	


注：申报机构应开展合规性自评，并在是否符合一栏填写“√”或“х”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事项请填写在情况说明栏内。
二、基金设立要求
	基金要素

	1.单只基金首期认缴规模不低于5亿元。

	2.省级母基金及地市政府对单只基金出资比例原则上合计不超过50%，且省级母基金不为单一第一大出资人，基金管理机构及其关联方出资比例不低于1%，剩余出资由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募集。

	3.基金注册地应为福建省内。

	4.基金接受绩效评价，结果与省级母基金出资份额对应的管理费（含执行事务合伙人费用等）、业绩报酬、后续出资挂钩。


  
我公司承诺上述内容真实、准确。我公司将按照上述基金设立要求设计基金方案及签署后续协议，基金具体方案以正式提交的申报材料为准。
 
 
 
 
 
申报机构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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